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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经合同三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自各方盖章且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项目需依据施工进度及付款周期逐步

确认收入，双方已就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重大事项进行了约定，但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存在受到政策调整等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无法如期

或全面履行合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3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情况

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认。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发包人南京农业大学和

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南京农业大学就南京农业大学江北新校区一

期工程景观工程工程总承包一标段签署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以下简

称“合同”），项目合同价款约131,405,200.00元。公司在被公示为上述项目的中

标候选人及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均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4

日和2022年11月23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项目预



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和《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6）。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发包人一：南京农业大学 

法定代表人：陈发棣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1号  

发包人二：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勇 

注册资本：758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城建项目管理与建设;工程前期策划;工程项目拆迁管理;工程设计

与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检测、环境评价;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销售;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展览展示服务;标识标牌设计、制作;停

车场管理服务;市政公用设施维护、管理;工程造价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磨盘街53号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所

涉及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发生类似交易。 

4、履约情况分析 



发包人分别是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南京农业大学江北新校区一期工程景观工程工程总承包一标

段。 

2、建设地点：江北新校区内，西南至江北新区绿水湾路，东南至江北新区

滨江大道，西北至江北新区横江大道，东北至江北新区博达路（原南农西路）。 

3、工程内容及规模：总占地面积约为465488㎡，本工程主要包括80-1主入

口处、80-2桃李花溪、80-7诚之府、80-8海棠花带四个区域的硬质铺装、景观小

品、景观沥青车行道、景观人行道、非机动车停车位、海绵系统、围墙、河道工

程、景观桥、平台栈道、绿化工程及附属配套工程。其中硬质铺装面积约243682.27

㎡，绿化面积约178335㎡。 

4、交易价格：人民币（大写）壹亿叁仟壹佰肆拾万伍仟贰佰元 

（¥ 131,405,200.00元） 

（1）设计费（含税）：人民币（大写）壹佰陆拾玖万玖仟壹佰元（¥ 1,699,100.00

元）,适用税率：6 %；  

（2）建筑安装工程费（含税）：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伍佰陆拾陆万陆

仟壹佰元（¥ 125,666,100.00元）；适用税率：9 %；  

（3）暂列金额（含税）：人民币（大写）肆佰零肆万元（¥ 4,040,000.00元）。  

5、项目建设期：24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

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6、违约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工期顺延，合同价款不作调整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承包人保证及时给工人结算、支付

工人工资，而不受与发包人工程结算审核工作的影响。确保不拖欠工人工资，否



则发包人有权直接扣除部分承包人应收工程款以支付工人工资，同时承包人向发

包人支付10万元-50万元违约金； 

设计、施工图预算达不到自报工期和发包人的要求规定的期间内完成（形成

成果文件）或设计成果未满足发包人要求，发包人有权委托其它的有资质的设计

单位完成设计，费用从工程总承包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设计负责人（设计负责人

代表）每月在现场时间未达到合同约定天数的，每少一天应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0.5万元。  

7、资金来源：国有非政府性资金。 

8、生效条件：经合同三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自各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合同价款为131,405,200.00元，公司作为项目承包人，若合同能顺

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2023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收入确认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

定确认。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合同而形成业务依赖。 

五、风险提示 

1、预计合同签署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 

2、项目需依据施工进度及付款周期逐步确认收入，双方已就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关键重大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是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金额较大且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存在受到政策调整等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无法如

期或全面履行合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已经依据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也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联合体协议书情况 

1、联合体信息： 

牵头人名称：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森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润麒路70号 

成员一名称：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建伟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239号 

2、联合体参与工程项目的方式及工程量：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合

体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以下工作：（1）负责编制投标文件、参与投标；（2）负

责本项目所有施工及采购任务，代表联合体与业主沟通协调，承担相应的责任。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主要负责以下工作：（1）

协助牵头单位编制投标文件并提供所需资料；（2）负责本项目的设计任务，配

合牵头单位完成约定的工作任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八、备查文件 

1、《南京农业大学江北新校区一期工程景观工程工程总承包一标段建设项

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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